







教发中心字〔2017〕 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师教学培训学时
认定实施细则

各教学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16〕7号）等文件精神，不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学校自2016年9月起实行五年一周期每年不少于8学时的教师教学培训制度。为科学合理认定记录培训学时，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细则。

一、学时认定标准
1.参加校内课程培训、教学沙龙、专题研讨会、专题培训、集中教学观摩活动和网络直播讲座等，每次(半天)记2学时。
2.参加网络课程培训，获得培训证书后，每门课程记8学时。
3.参加校外教学研讨会、课程研修班等，每次（半天）记2学时，根据具体培训时间，予以认定总学时，每个研修班不超过8学时。
4.企业挂职锻炼、海外高校课程培训、海外研修、国内访学等，认定为当年度教师教学培训经历合格，记8学时。
5.其他培训形式，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认定。
二、学时认定方法
1.校内培训，根据参会人员签到情况，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记录培训学时，要求参训者全程参加培训活动。
2.网络课程培训，根据参会人员提交的学习心得和培训证书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予以认定。
3.参加校外教学研讨会、课程研修班、企业挂职锻炼、海外高校课程培训、海外研修、国内访学等，由教师填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学培训学时认定申请表》，并附会议通知、学习心得、参会照片、培训证书等材料，经学院签署意见后，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予以认定。
三、附 则
1.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本实施细则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7年11月28日 















附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学培训学时认定申请表
	姓  名
	
	所在学院
	
	性别
	

	职  称
	
	联系电话
	

	培训主题
	
	起至时间
	

	培训地点
	
	主办单位
	

	申请事项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学校统一组织的培训，学院意见可不填写
2.请附会议通知、学习心得、参会照片、培训证书等材料。

